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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召開「大安區泰順公園社區環境改造說明會」 

開會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1 段臨 141 號(辛亥區民活動中心)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8 時 00 分 

主持人：蘇科長怡萍  

記錄：陳恩右 

壹、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貳、 規劃單位報告：略 

參、 各單位意見：(詳附錄) 

肆、 結論 

各方所提意見，將納入後續規劃設計參考，於會後亦可提供相關建議，後

續將提相關會議討論，以期未來泰順公園能符合使用者需求。 

伍、 散會(下午 2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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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各單位意見： 

一、 里辦公處(黃里長世詮) 

(一) 泰順公園是有照明及澆灌設備的需求，請納入考量。 

(二) 後續辦理相關說明請以立體化呈現，以利了解公園內供使用的座椅、花

台座椅位置、形式；另建議前述設施應具靠背設計，已供年長者使用。 

(三) 公園內體健設施明顯不足，能否增加設施以供年長者健身、復健之用。 

(四) 公園西南側入口建議增大進出口空間。 

(五) 規劃後之花架因取代涼亭，故仍需具遮蔭、遮雨功能，且其頂部應能將

水排至花架後方空間，以避免造成使用者不便。 

(六) 建議透水磚鋪面設計時應注意勿使雨水於透水磚下滯留而無法入滲，造

成天氣放晴時，該磚面仍是潮濕現象。 

(七) 本公園建議應盡可能留設活動空間，勿因綠地率之規範而減少居民活動

空間。 

(八) 亞歷山大椰子等的例行性維管應有配套措施以避生危險。 

二、 阮議員昭雄研究室 張主任 

(一) 公園內座椅材質請審慎考量，避免夏季日照發燙而難以使用。 

(二) 為避免雨水於透水磚下滯留而無法入滲，可考量設置雨水貯存設施，亦

可供澆灌使用；另本公園目前無灌溉系統，此請一併考量。 

(三) 目前規劃方案尚未呈現照明設施，請納入後續階段說明；另公園東側區

域具有日照，故能考量運用太陽能照明設備。 

(四) 公園西南側出入口應比照西北側以寬闊的手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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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夜間里民於公園西側人行道等候垃圾車，是否能設置洗手臺和具扶手之

座椅供里民使用。 

(六) 希望後續開會能即早通知，讓里長、鄰長能有時間思考各種建議。 

(七) 亞歷山大椰子部分，可檢討區內移植的可行性。 

三、 李議員新研究室 田主任 

(一) 亞歷山大椰子的問題，是否有區內移植的可行性或相關退場方式。 

(二) 本公園係無煙公園，故禁菸地磚設置外，建議於人行道四周劃設禁煙告

示牌。 

四、 民眾 

(一) 黃先生： 

1. 目前北側花架取消，但現行使用需求高，故希望仍有遮蔽空間可供

使用。 

2. 公園現況東南側綠地使用量低，雜草也較長，故請考量更整潔的規

劃利用，讓人進入行走時較為舒適。 

3. 年長者具拉筋、復健需求，故體健設施將會設於何處?另原有單槓是

否需保留，可再考量。 

4. 兒童遊戲場請考量更整潔的規劃利用，以避免蚊蟲孳生。 

5. 公園鋪面能否運用年長者跌倒也不易受傷的安全材料，(如大安森林

公園的步道)。 

6. 建議設置樹木說明牌，增加公園的教育性。 

7. 花架設計考慮圓形、弧形，使其具變化性。 

8. 規劃設計需求考量應以年長者及幼童為優先，年青人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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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既有景石桌椅建議保留，請選擇適當位置擺放。 

10. 請考量酌予擴大亞歷山大椰子底部綠地空間，以解決落葉砸傷人問

題。 

11. 公園西側可設木質具扶手之座椅，以利年長者乘涼休憩。 

(二) 羅先生 

1. 公園東南側部分，可考量規劃具高低起伏之地形變化；另為有效利

用有限公園空間，亦可增設具透明遮罩、採光之涼亭供里民使用。 

2. 公園中央地區請考量增設洗手臺及澆水設備，並於該臺下方設置水

管收納空間；另是否納入自動化灑水設備。 

(三) 王女士 

1. 建議規劃非木造材質工具箱以收納工具以避免腐朽。 

2. 涼亭之規劃能否考量增加遮蔭。 

3. 公園內綠地及椰子樹下的土坡收邊請審慎處理，避免土壤流失， 

4. 公園西北側入口廣場建議設置公共藝術品，以提升公園美質。 

5. 建議綠地能酌量減少， 

(四) 郭女士 

兒童遊戲場規劃為何?是否會有籃球架? 

(五) 王先生 

公園內的樹木是風水，故建議不可移樹。 

(六) 王先生 

公園是地方的心臟，應設計符合年長者及幼童的需求，故設計重點應考

量通用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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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書面意見 

(一) 有關泰順公園改建案，若涉及建築物改建行為(有建築執照)請依「臺北

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相關規定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

施，開發面積小於 150m2得免送。 

(二) 另基地面積及新建（或改建）之建築面積在 800平方公尺以上者，請依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請檢送相關圖

說資料送本處辦理審查。 

(三) 因旨案涉及既有排水溝廢除，請先自行確認或會同本處確認公園內排水

設施僅負擔公園內排水，若有承接公園範圍外之排水(如道路側溝)則屬

既有公共排水設施不得任意廢止，涉及排水改道，請檢送相關排水改道

計畫過處審查後再行辦理。 

六、 昱林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一) 本案在規劃設計階段辦理將 2次說明會以廣納使用者意見並予調整設計

內容，希望各位不吝發言給予建議。 

(二) 因公園內植栽生長狀況良好，故未予砍樹、移樹，這是對泰順公園現有

環境的尊重。 

(三) 公園內增設洗手臺部分，建議得於兒童遊戲場邊或於公園中央區域設

置，以利幼童及使用者運用。 

(四) 工具箱材質部分，將考量耐候性設計。 

(五) 將考量動線以調整公園東側涼亭造形，使其具變化性。 

(六) 有關籃球架部分，因涉公園空間不足、使用時間較長及噪音等問題，若

需設置宜先取得社區共識。 

(七) 本案後續可考量制作表板，以收納公園使用者所提之建議，其設置位置

將與黃里長討論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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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既有景石桌椅以保留為原則，且將選擇適當位置擺放。 

七、 散會：下午 21 時 30 分 












